之江学院学生不参加大学生城居医保承诺书

在学院、班级对《绍兴市柯桥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细则》的广泛宣讲下，本人已知晓大学生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相关政策和精神，并与本人家长商量，自愿决定不参加2016年起的绍兴县大学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此期间就医所发生的相关医疗费用将不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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